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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区小拐乡乡政府办公楼与公寓保洁

合同书

甲方：克拉玛依区小拐乡人民政府

乙方：克拉玛依市热孜德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为了加强克拉玛依市小拐乡卫生保洁工作,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双方就克拉玛依区小拐乡和谐村经济合作社的保洁及(零星)维修等物业管理服务等工作协

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保洁面积及金额：

保洁面积：49117 平方米，年费用 133200.00 元（壹拾叁万叁仟贰佰元整）。

二、施工责任范围：

责任范围及工作内容：卫生清理，村委会公共面积的保洁、村里公摊面积的公共卫生

保洁。

三、合同期限：

有效养护时间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四、结算方式：

本工程属于村场保洁管理工程，合同签订后预付给乙方合同总价的 30%作为材料款，

乙方安排施工，工程结束后，经甲方验收达到所规定标准后，再付给乙方合同总价的 50%，

养护管理终止时剩余 20%款项一次性付清全额结算给乙方，其中保洁费用按年计算。

五、甲乙双方职责：

1、甲方权利和义务：

（1）制定文明公约，并监督相关人员遵守公约。本物业的业主为甲方，物业使用人为

甲方全体员工，乙方提供服务的受益人为本物业的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甲方全体员工均应

遵守公约，并对履行本合同承担维护公共秩序、爱护公共财产、讲究公共卫生的义务。

（2）审定乙方拟定的物业管理制度，并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的执行情

况。

（3）配备和更换符合国家要求的消防设施、设备，对乙方提出的安全防范隐患报告应

及时答复和改进。制订并执行内部安全防范规章制度，教育员工配合和支持乙方工作人员

履行工作职责。

（4）协调、处理保洁合同生效前发生的管理遗留问题：

a.委托管理范围内所有的建筑物主体完好，无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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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委托管理范围内所有的设施设备配备完好，能正常运行，无缺损或过期现象，特别

是消防设施、设备等。

（5）乙方住址或通讯方式变更应于 10 日内通知发包人。

（6）合同变更事项由双方协商解决，以书面的形式签字确认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2、乙方权利和义务：

（1）接受甲方的检查结果，并在期限内整改。

（2）乙方每月 20 日前提交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及下月的养护计划，报甲方考核。

（3）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及甲方交付的责任范围内的临时性任务。

（4）有权拒绝甲方对乙方的违章指挥。

（5）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合同的约定，制订物业管理制度，并向甲方和广大员工告知

物业使用的有关规定，对相关人员的违反法规和单位规章的行为，提请甲方有关部门处理。

（6）按照管理范围、服务要求、服务标准进行管理和服务，确保服务的优质高效，乙

方不得利用甲方场所进行本合同之外的任何经营或收费行为。

（7）对本物业的公用设施不得擅自占用和改变使用功能。

（8）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必须在 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移交所有委托物业，并保持物业

完好。

六、甲乙双方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责任

（1）由于指挥不当，造成误工，应签证认可。

（2）由于指挥不当，管理协调工作不到位，造成养护损失的，其损失由甲方负担。

2、乙方违约责任

在施工时间期内为正常进行养护工作，而影响甲方养护任务的，违约解除本合同，所

有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3、其他违约责任

（1）甲方违反合同的约定，使乙方未完成合同规定的管理目标，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

一定期限内解决，逾期未解决的，乙方有权终止合同；造成乙方经济损失的，甲方应给予

赔偿。

（2）乙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未能达到约定的管理目标，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逾期未解决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应给予赔偿。

（5）依据本合同，由于乙方工作人员进行服务工作时的故意行为，造成甲方经济损失

的，乙方按《物业管理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之规定给予赔偿。

（6）乙方工作人员在履约过程中，非甲方原因出现的人身伤害事故后果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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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合同纠纷

（1）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

（2）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协商解决，解决不了可由当地仲裁部门调解。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4）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自签字或盖章之日

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13999529681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